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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13.18條刊發的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18條作出。

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，華潤建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（作為借款人）

與一家銀行（「貸方」）就一項上限為750,000,000港元（或其若干其他貨幣之等值）之

非承諾循環貸款融資（「該融資」）訂立融資函件（「該融資函件」）。根據該融資函

件的條款及條件，本公司已被視為向貸方承諾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促使華潤（集團）有

限公司維持至少51%的本公司股權。

根據該融資借入的所有款項（包括應計利息）須於期限不超過六個月的適用利息期最後

一日償還或續借。儘管有上述規定，貸方可隨時在其絶對酌情權下修改或取消該融資，

及╱或要求即時償還或支付該融資函件項下所有本金、利息、費用和其他欠款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華潤（集團）有限公司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8.72%。

倘上市規則第13.18條所指義務之情況仍然存在，本公司將繼續根據上市規則第13.21條
在本公司其後之中期報告及年報中作出相關披露。

承董事局命

華潤建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

景世青
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景世青先生、謝驥先生及李保軍先生；本公司非執
行董事包括于舒天先生、周波先生、鄧荣輝先生及李楠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
包括吳錦華博士、顏碧蘭女士、鄧以海先生及龔曉峰先生。


